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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长春华翔与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长春华腾、一汽

华翔轻量化；宁波车门、公主岭顶棚与宁波华乐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
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电子；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表面技术；南昌华翔与江铃华翔；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
戈冉泊”“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外诗兰姆”等；沈阳华翔、沈阳 ABC 公司与沈阳峰梅；公司与
拓新电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翔酒店；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进行了估算，汇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2021 年批准额度 2021 年实际发生 2022 年拟批准额度

1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76,200 35,728.71 76,200

2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105,000 72,013.19 121,000

3 其他关联交易 7,800 1,840.37 8,000
合计： 189,000 109,582.27 205,200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
通过本项议案，关联董事周晓峰回避了该项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预计 2022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A、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与长春佛吉亚排气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佛吉亚”）发生采购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长春华翔汽车金属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华

翔”）向其参股子公司长春佛吉亚采购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长春佛吉亚 ≤25,000 7,973.73

2、与宁波华乐特汽车装饰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乐特”）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宁波华乐特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宁波华翔汽车车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车

门”）和公主岭华翔汽车顶棚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主岭顶棚”）向宁波华乐特发生采购原
材料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宁波华乐特 ≤8000 6,730.51

3、与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进出口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委托进出口公司采购设备和模具所

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进出口公司 ≤8000 1,240.45

4、与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华翔”）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南昌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华翔”）向

江铃华翔采购零部件半成品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江铃华翔 ≤6000 2,150.55

5、与华众车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车载”)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车载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华众车载下属子公司宁波华众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塑料”）、成都华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华
众”)、佛山华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华众”）、青岛华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岛华众”）等子公司采购原材料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华众车载 ≤1000 26.94

6、与宁波劳伦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伦斯电子”）发生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的关联
交易

与劳伦斯电子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劳伦斯”）等向该公司采购模具及提供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劳伦斯电子 ≤1200 971.97

7、与宁波劳伦斯表面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伦斯表面技术”）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
易

与劳伦斯表面技术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宁波劳伦斯等接受该公司提供的
劳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劳伦斯表面技术 ≤12,000 11,380.54

8、与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宁波峰梅视讯电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讯电子”）、宁波峰梅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梅新能
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戈冉泊精密金属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戈冉泊”）、 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峰梅精模科
技”）、海外诗兰姆（韩国、日本、印度）等发生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戈冉
泊”“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外诗兰姆”等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向该公司采购
零部件及接受该公司提供的劳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宁波峰梅 ≤10,000 5,254.02

9、与佛吉亚（天津）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佛吉亚”）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
交易

与天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长春华翔向参股公司天津佛吉亚采购汽车零部件及技
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天津佛吉亚 ≤1500 0

10、与长春华众延锋彼欧汽车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延锋彼欧”）发生采购商品的
关联交易

与华众延锋彼欧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长春华翔向华众延锋彼欧采购原材料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原材料 华众延锋彼欧 ≤3000 0

11、与长春市华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华腾”）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华腾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长春华翔向长春华腾采购原材料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原材料 长春华腾 ≤500 0

B、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1、与长春佛吉亚发生销售货物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长春华翔与长春佛吉亚发生销售汽车零部件等产品以

及提供劳务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长春佛吉亚 ≤20,000 10,459.80

2、与华众车载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车载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华众车载下属子公司华众塑料、成

都华众、佛山华众、青岛华众等子公司销售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及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华众车载 ≤2000 230.93

3、与江铃华翔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华翔通过江铃华翔销售内饰件类

零部件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江铃华翔 ≤60,000 50,099.44

4、 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戈
冉泊”“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外诗兰姆”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戈冉
泊”“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外诗兰姆”等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向该公司销售
产品及提供劳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宁波峰梅 ≤20,000 9,180.97

5、与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进出口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通过进出口公司销售产品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进出口公司 ≤8000 221.81

6、与佛吉亚（成都）排气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佛吉亚”）发生销售货物和服务
的关联交易

与成都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及长春华翔向参股公司成都佛吉亚销售汽车零部
件及提供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成都佛吉亚 ≤400 0

7、与天津佛吉亚发生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天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及长春华翔向参股公司天津佛吉亚销售汽车零部

件及提供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天津佛吉亚 ≤3000 203.70

8、与华众延锋彼欧发生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延锋彼欧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及长春华翔向华众延锋彼欧销售汽车零部件及

提供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华众延锋彼欧 ≤3000 1,163.93

9、与长春华腾发生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华腾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及长春华翔向长春华腾销售汽车零部件及提供技术

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长春华腾 ≤600 452.61

10、与一汽华翔轻量化科技(长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华翔轻量化”）发生销售货物的
关联交易

与一汽华翔轻量化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及长春华翔向一汽华翔轻量化销售汽车零部
件及提供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一汽华翔轻量化 ≤4000 0

C、其他关联交易
1、与象山华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下称“华翔酒店”）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1）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商务活动在华翔酒店产生会务、客人住宿、员工差旅、外聘人员

公寓住宿等费用所致。
（2）因华翔职工培训学校场地限制，租用华翔酒店场地用作公司培训，发生相关服务费用

（如场地租赁、住宿、餐饮等）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华翔酒店 ≤1000 10.3

2、与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称“拓新电子“）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与拓新电子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拓新电子在上海办公场所产生的租赁费、水电费委托公司

代付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拓新电子 ≤500 60

3、与沈阳峰梅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峰梅”）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
与沈阳峰梅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是沈阳华翔、沈阳艾倍思井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沈阳 ABC 公司”）向沈阳峰梅支付房租，以及通过其代交水电煤等费用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沈阳峰梅 ≤2,000 1,121.61

4、与江铃华翔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南昌华翔向江铃华翔租赁厂房和支付厂区管理费用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江铃华翔 ≤1200 598.96

5、与华众车载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
与华众车载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华众车载下属子公司华众塑料、成

都华众、佛山华众等子公司发生租赁设备、厂房及收付水电费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华众车载 ≤300 34.23

6、 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戈
冉泊”“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外诗兰姆”等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

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戈冉
泊”“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外诗兰姆”等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向该公司
提供厂房租赁及收取水电费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宁波峰梅 ≤3000 15.27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沈阳峰梅塑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12 月，注册资本为 20,521.63 万元，注册地为沈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3 甲 3 号。 主要经营范围为塑料产品、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制造；
成套设备及配件、发泡缓冲件、胶带的批发；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服务。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峰梅”）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宁波峰梅实际控制人为周晓峰。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沈阳峰梅总资产为 13,245.74 万元，净资产 12,870.81 万元，营业
收入 1,849.13 万元，利润总额 734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宁波华翔实际控制人周晓峰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沈阳峰梅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沈阳峰梅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2 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之间支付房租，以及通过其代

交水电煤等费用 2,000 万元。
（二）长春佛吉亚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长春市高新开发区宜居路 3688 号，法定代表人为林福青先生。合资公司

注册资本 3,470 万元，佛吉亚持有 51%的股权，长春华翔汽车金属部件有限公司持有 49％的股
权。 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汽车消声器及其管件系统。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21,669.45 万元，净资产为 78,025.59 万元，营业收入
658,321.82 万元，利润总额 28,582.75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春佛吉亚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华翔的参股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长春佛吉亚与本公司长春华翔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长春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2 年，长春华翔与该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 20,000 万元，采购货物

交易额 25,000 万元。
（三）佛吉亚（成都）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南二路 6 号，法定代表人为林

福青先生。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60 万美元，佛吉亚持有 51%的股权，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 49％的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是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47,339.69 万元， 净资产为 20,191.84 万元， 营业收入
145,134.03 万元，利润总额 6,061.08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成都佛吉亚是本公司持股 49%的参股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成都佛吉亚与本公司长春华翔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成都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2 年，长春华翔与该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 400 万元。
（四）佛吉亚（天津）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东路 239 号，法定代表人为林福青

先生。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佛吉亚持有 51%的股权，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 49％的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是汽车排放系统和部件的制造。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41,578.20 万元， 净资产为 4,780.71 万元， 营业收入
65,516.61 万元，利润总额 458.43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天津佛吉亚是本公司持股 49%的参股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天津佛吉亚与本公司长春华翔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天津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2 年，长春华翔与该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 3,000 万元，采购货物

交易额 1,� 500 万元。
（五）华众车载控股有限公司（原“华众控股”）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总股本 10 亿港币，主要持股人为周敏峰。 公司是为国内外著

名中高档汽车制造商提供塑料车身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主要 OEM 供应商之一。产品包括汽车
内外饰件及精密模具，以及同类产品在豪华游艇等非汽车行业的应用，包括 ABCD 柱、保险杠、
前端框架、发动机罩盖等。 下属子公司包括华众塑料、成都华众、佛山华众等。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30,930.7 万元，净资产为 123,684.8 万元，营业
收入 189,498.3 万元，利润总额 10,319.7 万元，净利润 7,508 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华众车载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华众车载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 预计 2022 年，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下属子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

2,000 万元，采购货物交易额 1,000 万元，设备和厂房租赁 300 万元。
（六）宁波华乐特汽车装饰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 2004 年 3 月，注册资本 150 万欧元，注册地浙江省象山县

西周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主营经营范围：高档织物面料的设计和开发；高档织物面
料的织造及后整理加工；汽车零部件制造。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23,347.37 万元， 净资产为 22,072.36 万元， 营业收入
16,785.11 万元，利润总额 1,603.17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宁波华乐特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华乐特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2 年，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车门和公主岭顶棚向宁波华乐特发生

采购原材料交易交易额为 8,000 万元。
（七）象山华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由赖彩绒、象山华友半岛房地产有限公司、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造的

度假休闲酒店，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8 月，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注册地为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
镇安路 104 号，法定代表人为赖彩绒。 主营经营范围：餐饮、住宿等。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99.45 万元，净资产为 -1,072.00 万元，营业收入 287.84
万元，利润总额 -445.90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赖彩绒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华翔酒店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华翔酒店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 预计 2022 年， 该公司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服务涉及交易金额为

1,000 万元。
（八）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3 月 21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注册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白杨路 1160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松梅。 主营业务范围电子产品，自有设备
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等。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8,125.00 万元，净资产为 18,139.00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1,052.00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拓新电子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拓新电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2 年，拓新电子通过本公司租用上海的办公场所发生租赁费及代付

水电费约为 500 万元。
（九）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注册地南昌市青云谱区昌南工业

园区，法定代表人杜永春，江铃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 50%的股权，宁波华翔持有该公司 50%的
股权。 江铃华翔主要从事汽车内、外饰件、冲压件、零部件制造及销售。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68,577.91 万元， 净资产为 30,037.15 万元， 营业收入
100,303.52 万元，利润总额 3,909.25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江铃华翔

与本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江铃华翔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 预计 2022 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华翔与该公司发生采购货物金额为

6,000 万元，销售商品金额为 60,000 万元，租赁 1,200 万元。
（十）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1984 年 6 月，注册地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镇安路，法定代表人郑才玉，注册

资本为 500 万元。 进出口公司主营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机械设备
租赁、批发、零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7,029.02 万元， 净资产为 2,750.49 万元， 营业收入
41,491.73 万元，利润总额 116.22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董事周辞美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进出口公司公司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 预计 2021 年，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额为

8,000 万元，销售产品交易金额 8,000 万元。
（十一）宁波劳伦斯电子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注册人民币 1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西

周镇工业园，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配件、汽车配件、模具、塑料制品、家用电器的制
造、加工。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770.86 万元，净资产 -975.00 万元，营业收入
945.08 万元，利润总额 106.96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辞美先生，是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劳伦斯电子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劳伦斯电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2 年，本公司及宁波劳伦斯等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

额为 1,200 万元。
（十二）宁波劳伦斯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 注册人民币 2,6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

大徐镇象山产业区城东工业园玉盘路，主营业务为电镀汽车零部件、塑料制品、橡胶制品、五金
件、铝制品研发、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5,606.57 万元，净资产 24,106.40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 30,435.53 万元，利润总额 5,211.01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辞美先生，是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劳伦斯表面技术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劳伦斯表面技术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2 年，本公司及宁波劳伦斯等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

额为 12,000 万元。
（十三）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18 日，注册人民币 1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

西周机电工业园区，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87,367.95 万元，净资产 126,752.55 万，营业收

入 95,651.33 万元，利润总额 33,907.36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宁波峰梅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峰梅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2 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

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戈冉泊”“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外诗兰姆”等发生采
购商品交易金额为 10,000 万元，销售商品交易金额为 20,000 万元，厂房租赁金额 3,000 万元。

（十四）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8 月 16 日，注册人民币 6,0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

区虹梅南路 4999 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精密模具及相关注塑、冲压等制品，转让自研技术，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与精密模具相关的技术咨询等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2,519.38 万元，净资产 15,217.23 万元，营业
收入 27,015.67 万元，利润总额 508.27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上海峰梅精模科技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上海戈冉泊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五）宁波峰梅视讯电子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 注册人民币 9,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

江北区长兴路 525 号 12 幢 1 楼，主营业务为视讯电子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9,538.28 万元，净资产 655.11 万元，营业收入

11,450.86 万元，利润总额 -2,314.80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视讯电子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视讯电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六）宁波峰梅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10 日， 注册人民币 8,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

北区长兴路 525 号 12 幢 1 楼，主营业务为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研发、技术转让、咨询、生产及销
售。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473.84 万元，净资产 15,028.10 万元，营业收
入 10,852.77 万元，利润总额 -3,097.39 万元（未经审计）。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峰梅新能源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峰梅新能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七）宁波戈冉泊精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注册人民币 25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

北区金山路 566 号 5 幢，主营业务为金属制品（除压力容器）、模具及配件的制造、加工；从事金
属制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金属制品的销售。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001.13 万元，净资产 801.23 万元，营业收入
5,477.97 万元，利润总额 87.19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宁波戈冉泊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戈冉泊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八）宁波峰梅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8 月 21 日，注册人民币 14,327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

江北区金山路 566 号 2 号楼 2 层，主营业务为模具、塑料制品、通用零部件、金属制品（除压力
容器）的研发、制造、加工、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
出口。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5,420.37 万元，净资产 19,180.27 万元，营业
收入 17,385.89 万元，利润总额 1,702.81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宁波峰梅精密科技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峰梅精密科技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九）长春华众延锋彼欧汽车外饰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06 月 03 日，注册人民币 26,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长春经济技术

开发区东南湖大路 5001 号，主营业务为汽车外饰零部件的设计、开发、试验、制造和销售。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50,546.75 万元，净资产 20,856.10 万，营业收

入 54,968.93 万元，利润总额 2,211.78 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华众延锋彼欧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华众延锋彼欧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2 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额为 3,000 万

元，销售商品交易金额为 3,000 万元。
（二十）长春市华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07 月 22 日，注册人民币 1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净月经济开发区

南湖南路与金鑫街交汇(小合台工业区五期)，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加工。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9,807.89 万元，净资产 5,972.16 万，营业收入

29,017.99 万元，利润总额 3,261.03 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长春华腾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长春华腾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 预计 2022 年，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额为 500 万

元，销售商品交易金额为 600 万元。
（二十一）一汽华翔轻量化科技(长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长春市汽车开发区捷达大路 1999 号，法定代表人为薛耀先生。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持有 51%的股权，长春华翔汽车
金属部件有限公司持有 49％的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为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模具
制造；模具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
种设备）；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
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一汽华翔轻量化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华翔的参股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一汽华翔轻量化与本公司长春华翔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一汽华翔轻量化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 预计 2022 年， 长春华翔与该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的交易额 4,000 万

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长春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长春华腾与公司及长春华翔；宁波华乐特与宁波

车门、公主岭顶棚；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劳伦斯电子与公司及宁波劳
伦斯； 劳伦斯表面技术与公司及宁波劳伦斯； 江铃华翔与南昌华翔； 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
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戈冉泊” “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
外诗兰姆” 等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
依据。

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长春华腾、一汽华翔轻量化与公司
及长春华翔；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铃华翔与南昌华翔；宁波峰梅及
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戈冉泊” “上海峰梅精
模科技”“海外诗兰姆” 等与本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
格进行。

华翔酒店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市场价定价。
拓新电子与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水电费关联交易以市场价定价。
江铃华翔与南昌华翔之间的租赁厂房和支付厂区管理费用的关联交易均以以市场价定

价。
进出口公司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的交易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委托进出口公司采购设

备、模具和销售商品产生的，以市场价定价。
沈阳峰梅与沈阳华翔、 沈阳 ABC 公司的厂房租赁价格以当地市场价为基础， 并经双方协

商确定，代收水电煤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租赁设备、 厂房及收付水电费的关联

交易以市场定价。
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戈冉泊”

“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外诗兰姆”等与本公司及子公司发生的厂房租赁及收取水电费的关联
交易以市场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与会董事对 2022 年公司及长春华翔与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

欧、长春华腾、一汽华翔轻量化；宁波车门、公主岭顶棚与宁波华乐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
众车载及其子公司；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电子；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表面技术；南昌华翔与江
铃华翔；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
梅精密科技”“宁波戈冉泊”“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外诗兰姆”等；沈阳华翔、沈阳 ABC 公司
与沈阳峰梅；公司与拓新电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翔酒店；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进出口公
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进行， 交易标的或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
况，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
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长春华翔与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长春

华腾、 一汽华翔轻量化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长春华翔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的半成品买
卖行为和提供技术服务，双方以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拆借资金以协议价进行交易，
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华众车载发生的日常交易是因产品专业优势互补的关系， 进行采购
和销售的日常关联交易，可以更好地利用公司资源。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作价依据，价格合理，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宁波车门、公主岭顶棚与宁波华乐特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是材料买卖，为正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的半成品买卖行为，双方以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遵循了客观、
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华翔与江铃华翔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进行零部件半成品采购、 模具
产品及汽车零部件销售，经营租赁以协议价进行交易，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作价依据，价格合
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华翔酒店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是源于公司商务活动发生餐饮住宿费
用和租用华翔酒店场地用作为公司培训场地，发生培训相关服务费用（如场地租赁酒店、住宿、
餐饮等）费用所致。 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作价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与拓新电子之间房屋租赁发生水电费用属日常开销，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价格合理，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公司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
波戈冉泊”“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外诗兰姆”等发生的日常交易为零部件采购和接受服务、
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厂房租赁和收付水电费，双方以市场价格作为依据，约定协议价格进行
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

沈阳华翔与沈阳峰梅、 沈阳 ABC 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交易为厂房租赁， 价格以市场价格
进行。 沈阳华翔与沈阳峰梅之间的水电煤费用均属于日常开销，以实际开销费用为准，价格合
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发生采购和销售商品的交易，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价格合
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电子、劳伦斯表面技术的日常交易主要是采购货物，
属正常生产经营行为，双方以市场价格作为依据，约定协议价格进行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
平的交易原则。

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我们同意宁波华翔与关联方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六、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交易情况
公司目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有 19 家， 分别是宁波井上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宁波诗兰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宁波米勒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长春华翔汽车金属部件有限公司、华翔创新（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宁波胜维
德赫华翔汽车镜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德
国华翔汽车零部件系统公司、上海华翔哈尔巴克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上海翼锐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南昌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宁波华翔表面处理技术
有限公司、公主岭华翔汽车顶棚系统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日本华翔株式会
社、宁波华翔园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因为公司内部生产组织和工序流程的需要，存在母公司与上述子公司之间、各子公司之间
相互提供半成品的情况， 所以母公司与上述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存在销售商品或者采购货物
的交易。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需要参照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决定进
行。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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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1409550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宁波华翔 股票代码 0020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铭扬 陈梦梦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金融
广场 A 座 6 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金融
广场 A 座 6 层

传真 021-68942260 021-68942260
电话 021-68949998 021-68948127
电子信箱 Stock-dp@nbhx.com.cn Stock-dp@nbhx.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属汽车制造行业。 公司是大众，丰田，

红旗，戴姆勒，特斯拉，通用，宝马，沃尔沃，上汽乘用车，捷豹路虎，蔚来汽车，东风，奇瑞，比亚
迪，长城，理想，小鹏，Stellantis 等国内外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主要零部件供应商之
一。

公司主要产品：真木、真铝、IMD/INS、氛围灯透光等装饰条；主副仪表板、门板、立柱、顶
棚、头枕、风管、格栅、加油 / 充电口盖等内外饰件；冷冲压、热成型、天窗转向柱等车身金属件；
后视镜系统、线路线束保护系统、新能源电池包金属壳体及塑料组件等电子和新能源产品等，
主要配套车型如下表：
传统车企 新能源车企

厂牌 车型 厂牌 车型

大众 宝来，速腾，探岳，高尔夫 ，迈腾 ，T-ROC，新捷达 ，新帕萨
特，朗逸，途观 L，Lamando，辉昂，途昂，ID4，ID6，ID3， 特斯拉 Model-3 ，Model-Y

奥迪 Q5, Q3, Q2 ,A7, A6, A4, A3, e-tron A+SUV 蔚来 ES6，ES8，EC6，ET7

丰田 RAV4，凯美瑞 ，卡罗拉 ，雷凌 ，汉兰达 ，亚洲龙 ， C-SUV，
C-HR，雅力士，奕泽 小鹏 P7, G3 ,C-Sedan

红旗 HS7，HS5，HS3，H9，H7，H5，L7，L5 理想 ONE
奔驰 E-Class，C-Class，A-Class，GLB， GLC， V-Class，EQ 系列 比亚迪 宋 PRO、元、汉

宝马 5 系，3 系，2 系，1 系，X5，X3，X2,X1

通用 凯迪拉克 XT4，XT5，XT6，CT4，CT5，CT6， 雪佛兰系列 ，
别克 GL8，Envision

沃尔沃 VOLVO S90，S60，XC60，XC40 ， Polestar2， Polesta3

（二）行业情况
2021 年，在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复的背景下，汽车行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

支柱产业，虽然面对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全年汽车产销呈现稳
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根据中汽协行业发布的数据，2021 年 1-12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140.8
万辆和 2148.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1%和 6.5%，其中新能源汽车表现强劲，产销同比均增长
1.6 倍，新能源汽车已逐渐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的新发展阶段。

当前，全球疫情防控仍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俄乌冲突都将对于高度国际化的汽车产
业链将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当前汽车芯片短缺虽逐渐缓解，但仍显紧张，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
进一步加大企业成本压力。未来，在“电动化、网联化和智能化”促进下，汽车行业将迎接新一轮
科技革命，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成为推动全球汽车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1,795,566,240.52 19,104,714,993.91 14.08% 17,130,614,69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56,373,065.17 10,329,500,075.73 5.10% 9,148,951,846.6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7,587,822,804.42 16,892,357,701.77 4.12% 17,093,435,57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4,569,490.84 849,438,013.35 48.87% 981,111,21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2,704,599.70 760,132,689.33 52.96% 915,665,86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4,269,894.11 2,869,779,774.00 -21.10% 2,009,046,379.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2 1.36 48.53% 1.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2 1.36 48.53% 1.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4% 8.71% 3.23% 11.3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334,719,244.97 4,164,947,649.07 4,398,204,665.68 4,689,951,24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504,017.25 409,188,331.29 295,130,446.18 321,746,69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1,751,744.73 396,779,256.56 250,938,405.00 287,056,45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733,563.05 321,601,327.53 325,034,061.06 1,260,900,942.4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
股股东总数 41,05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3,48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 日 前
一 个月末表决 权 恢
复的优 先股股 东 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晓峰 境内自然人 14.36% 89,936,799 67,452,599
宁 波 华 翔 股 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78% 48,736,437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7% 31,769,082

象 山 联 众 投 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6% 29,202,719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欧 价 值
智 选 回 报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其他 3.72% 23,326,225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欧 价 值
发 现 股 票 型 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9% 14,352,568

# 中 泰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转
融 通 担 保 证 券
明细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9% 12,470,697

宁 波 峰 梅 实 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9% 11,850,757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欧 潜 力
价 值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基金

其他 1.21% 7,584,690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欧 新 兴 价 值 一
年 持 有 期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其他 0.97% 6,044,8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宁波华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是周晓峰先生控制的企业 。 象山联众投资有
限公司是张松梅女士控制的企业，是周晓峰先生的关联法人和一致行动人。 对其他股东，公司未知
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存在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如有）

#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为融资融券信用账户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为 12,470,697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 年 2 月 9 日，公司公布了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拟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先生控制的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 187,868,194 股
股票，发行价格为 8.61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17,545,150.34 万元 (经权益分派实施后
相应调整发行价格)，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额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该事项已经 2021 年 2 月 8 日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2021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 年 5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211184 号）。 2021 年 6 月 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211184 号）， 并分别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和 2021 年 7 月 6 日进行反馈回复和修订。
2021 年 7 月 21 日，公司对《关于请做好宁波华翔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进
行了回复。 2021 年 8 月 9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2022
年 1 月 20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87,868,194 股股票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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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以邮件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30 在上海浦东以视
频通讯方式召开。 董事长周晓峰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名，亲自出席董事 5 名。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1 年度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年度报告

摘要刊登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依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天健审 (2022)4688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21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为 1,414,327,262.31 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期末法定盈余公积金余额超
过注册资本 50%将不再提取， 因此本次提取盈余公积未按 10%的比例， 实际提取金额为
93,934,097.00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277,604,471.35 元， 减去公司向全体股东支付股利
2,317,041,061.80 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280,956,574.86
元，按总股本 81,409.5508 万股计算，每股可分配利润为 4.03 元。

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最新总股本 81,409.5508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23
元（含税），共分配股利 100,133,747.48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3,180,822,827.38 元，转入下一年度
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须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文请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2021 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

结报告》和《审计委员会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议》，经与
会董事审议，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 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宁波华翔 2022 年度的审计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决定相关的审计费
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全文请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及长春华翔与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长春华腾、一汽

华翔轻量化；宁波车门、公主岭顶棚与宁波华乐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
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电子；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表面技术；南昌华翔与江铃华翔；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宁波峰梅精密科技”“宁波
戈冉泊”“上海峰梅精模科技”“海外诗兰姆”等；沈阳华翔、沈阳 ABC 公司与沈阳峰梅；公司与
拓新电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翔酒店；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进行了估算，汇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2021 年批准额度 2021 年实际发生 2022 年拟批准额度

1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76,200 35,728.71 76,200

2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105,000 72,013.19 121,000

3 其他关联交易 7,800 1,840.37 8,000
合计： 189,000 109,582.27 205,200

相关内容详见董事会单独公告。
关联董事周晓峰先生回避了本项表决。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对“一汽富晟”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对一汽富晟的长期股权投资帐面价值为 50,121.07 万元，

2021 年底对该部分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依据浙江坤元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坤元评
报（2022）第 281 号资产评估报告出具的报告，本次会议同意对上述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
备，金额为 1,521.07 万元。

本次计提减值将相应减少宁波华翔 2021 年合并报表的归母净利润值。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拟增持或出售“富奥股份”并授权董事长实施的议案》
公司持有上市公司———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富奥股份”）25,256.88 万股

股票，基于看好其良好的发展前景，本次会议同意视二级市场情况，择机继续增持其股票，数量
不超过 10,000 万股。

同时为优化公司资产运营效率， 本次会议同意视二级市场情况， 出售部分持有的富奥股
份，数量不超过 10,000 万股。

授权公司董事长综合考虑公司的资金状况和需求，以及资本市场发展变化等因素，在上述
额度内，择机在二级市场增持或出售富奥股份，期限为自本项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授权期限内，富奥股份因发生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况，拟增持、出售的股票
数相应增加。

作为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将严格遵守买卖富奥股份的相关规定，并做好相应信息披露
工作。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在浙江象山召开，会议

具体事项详见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与会董事认真、仔细地审阅了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确认该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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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6、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股权登记日：202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
8、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9、出席对象：
（1）凡 202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
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并参加
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10、其他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00 《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聘任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8.00 《关于拟增持或出售 “富奥股份”并授权董事长实施的议案 》 √
2、披露情况
上述 8 项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七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见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特别说明
上述第 7 项议案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下转 D491 版 ）


